
副 本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函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10050 

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受文者:本會林務局 

地址: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 

承辦人:葉名容 

電話:02-23515441轉250  

傳真:02-23518524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8年7月31日 

發文字號:農授林務字第0981741256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見說明五 

主旨:貴府函詢有關獎勵輔導造林計畫主管機關適用之疑義案，復 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復貴府98年7月17日府農林字第0980110916號函。 

二、依據森林法第2條規定: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；在中央為行 

政院農業委員會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(市)為縣 

(市)政府。」森林法係國家立法由中央及地方共同執行之 

法律，縣(市)政府為森林法之主管機關之一。又，森林法 

第48條明定「主管機關免費供應種苗、發給獎勵金、長期低 

利貸款或其他方式予以輔導獎勵」，其所指「主管機關」既 

未特別限定為中央主管機關，其立法意旨應包含中央與地方 

主管機關。是以，該條相關獎勵造林工作，應由中央與地方 

主管機關依據權責執行，至相關之辦法(即獎勵輔導造林辦 

法)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。殆無 

疑義。 

三、有關獎勵輔導造林申請案件之審查，查森林法及獎勵輔導造 

林辦法皆無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審核文件須送中央核備，故獎 

勵輔導造林計畫之地方公私有土地申請案件，逕由地方主管 

機關核准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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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貴府來函提及獎勵輔導造林辦法未委託縣(市)政府核准造 

林權限，按行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，係為行政機關間權限移 

轉之規定;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第19條之規定，係為森林法明 

定中央主管機關之法定權限本為本會，然為利推動業務，依 

據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規定，將其中央主管之部分權限 

委任本會林務局執行。惟地方之公私有土地造林，縣(市) 

政府本為森林法主管機關之一，依據森林法及相關子法規定， 

無待中央委託，本應執行之事項。 

五、隨文檢還貴府檢送貴縣受理申請資料1份。 

正本:花蓮縣政府 

副本:本會林務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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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委員 陳武雄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案授權林務局決行 


